
臺南市安平區公所【機場回饋金】作業流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

交通部民用

航空局台南

航空站

民政課

里辦公處

民政課

里辦公處

行政課

(出納)

2天

4天

※法令依據

回饋金作業

※應備證件

里辦公處活動後函送照片、憑證、原核准函、結算表送行政課(出納)、會計室審核核銷

※使用表格

  台南航空站機場回饋金申請計畫表、計畫變更表

※作業注意事項

 無

核定機場回饋
金補助款

函轉各里辦公處

里填報申請計畫表
及經費概算表

函轉臺南市政府
環境保護局備查

轉知各里
計畫同意備查

計畫是

否變更

依計畫執行

經費核銷

申請付款案件流程

結案

里填報計畫變更表
及經費概算表

應備證件

是

否



※承辦課室

民政課    電話2951915


